附件3-1
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纪律要求
在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期间，为确保工作规范有序、公平公正进行，现提出如下纪律要求：
一、严格申报纪律
（一）申报人员应如实填报申报材料。对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按相关纪律要求规定严肃处理，取消本期及下一期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的申报资格，情节严重的，追究其党纪政纪等相关责任。
（二）严禁申报人员向遴选专家及工作人员赠送现金、有价证券、礼品或安排宴请、贿评、说情打招呼、拉票、干扰评选等，凡出现上述行为一经查实，取消本期及下一期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的申报资格，情节严重的，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，并追究有关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（三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（单位）所成立的资格审核组，对参评人员的遴选材料要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。对在审核工作中违反政策规定，不坚持推荐条件，为参评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单位或个人，一经查实，追究有关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二、严格评选纪律
（一）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（单位）“三名人才"领导小组成员、下设办公室成员和评选专家组成员，不得接受参评人员（或参评人员委托人）赠送的现金、有价证券、礼品或安排的宴请，违者取消其遴选工作资格；情节严重的，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。
（二）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（单位）“三名人才”领导小组成员、下设办公室成员、评选专家组成员、监督组及其他工作人员，在其本人或亲属参评职称时，应回避或主动申请回避；对违反评选工作纪律，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不正当活动、谋取利益的人员，取消其评选工作资格。
（三）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推荐小组成员和评选专家组成员，应认真审阅参评人员的各项材料，严格按照规定对参评人员做出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评价，不得对弄虚作假材料知情不报，不得私自更改参评人员的材料和评委会的评议结果，不得为参评人员游说、拉票、通风报信，不得打击压制参评人员。遴选期间，未经批准，不得与参评人员接触。违反规定者，取消其遴选资格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。
三、实行责任追究
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要坚持制度，规范程序，明确责任。有关部门、评选推荐组织和经办人员在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申报、推荐、评选等环节中，实行“谁审核，谁签名，谁负责”的管理责任制，因徇私或把关不严而发生问题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要逐级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
四、实行全程监督
在推荐和评选认定工作中，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（单位）设“三名人才”推荐和评选认定工作监督岗，推选教职员工对各推荐环节进行全程监督，严格程序,除了严格按要求审核申报材料、严格申报推荐程序、准确把握工作进度外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等违纪行为发生，确保推荐工作阳光、公平、公正。
附件3-2
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人员纪律承诺书
本人，现在 （单位全称）工作，现参加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，将本着对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的态度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规和纪律，并作以下承诺：
1.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准确的遴选原则。
2.不接受申报人任何形式的贿赂，不参与申报人安排的任何吃请。
3.不向外泄露评选专家组成员姓名、单位、联系电话。
4.不对外接受有关评选情况的查询。
5.不向外透露相关专家评选工作的内容。
6.在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及保密期间，不与无关人员谈论与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有关的事宜。
7.自觉接受监督，如有违反相关规定，自愿接受责任追究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小组有权立即停止本人工作，并按规定程序撤销本人工作资格。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3-3
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评选专家纪律承诺书
本人，参加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，将本着对佛山市高明区基础教育“三名人才”评选认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的态度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规和纪律，并作以下承诺：
1.不接受申报人任何形式的贿赂，不参与申报人安排的任何吃请。
2.不向外泄露评选专家组成员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。
3.不对外接受有关评选情况的查询。
4.不向本单位领导汇报评定工作的情况。
5.评选专家组成员，无论担任何种行政领导职务，都是评选专家组普通一员，评选中不进行行政干预。
6.不放宽标准。认真履行评委职责，坚持客观、公正、准确的评选原则。
7.自觉接受监督，如本人违反评选工作纪律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小组有权责令本人立即停止参加评选工作，并按规定程序撤销本人评选资格。
8.如有失信，责任自负并自觉接受相应的处理。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